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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建设时代推进社会法治建设 
 

董文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随着加强社会建设战略的全面贯彻实施，我国的社会建设时代已经到来。作为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保民生、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社会法治发展的重大历史使

命。 
  中国社会法治建设已具备基础 
  为应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对民生构成的社会风险，满足国家全面建设、科

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要求，实现国家的社会建设战略目标，我国在客观上需要加强社会法治建设。

实行社会法治的基础是完善社会立法，建立一整套符合公民社会权利全面实现和国家健康发展所

需要的法律制度体系，以夯实民生保障和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目前，多方面的社会条件和社会

运行模式的转变为我国社会法治建设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基础。 
  国内外社会法制发展的历史规律表明，国家建立何种社会法律制度取决于现实需要和国家的

发展战略要求。从历史角度看，社会法律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被动应对社会问题和解决基本
需要到主动满足社会的一般需要，再到积极引导社会的良性发展，社会法律制度建设始终与社会

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保持同步性。中国的社会法治建设不应限于根据时代变化调整、完善原有社会

保障制度，更需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民生诉求，将社会法治建设的重心转向社会

公共服务法律体系的构建，围绕尊重、保障、保护和促进公民社会权利这一目标进行社会保障和

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法治建设。 
  同时，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例如，中国的人口规模、自然地理条件、国际

地位、内外生存状况以及国家的战略追求与欧洲福利国家显著不同，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公共

服务事业发展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不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法律体系全面实现社会权利 
  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更需要积极推动社会关系向良好的方

向迈进。从技术角度讲，“扬汤止沸”式的简单化解社会风险的制度不应该是社会法律制度建设

的唯一内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越复杂、越脆弱，则应对社会风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越大，

因而，“釜底抽薪”式的社会风险预防法律制度、“锦上添花”式的社会福利促进法律制度更有助

于将社会风险防范线向前推进，进而实现“标本兼治”。 
  在社会建设时代，社会法律制度应当能够有效化解社会风险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在法治社

会，社会法律制度应将公民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利益和人权法律化为社会权利。为此，根据国

家的发展目标、社会风险防范的价值目标体系和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次序，一个在社会建设时代

全方位满足公民社会权利需要的社会法律体系应当包括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保护法、

社会补偿法和社会促进法。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使之不低于一定

的标准；社会保险法是为公民化解一般社会风险而提供的制度安排；社会保护法为老、幼、妇、

残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特别保护，以实现其与一般社会成员社会权利的实质平等享有；社会补偿

法为退伍军人、民办教师、犯罪被害人、重大突发事件受影响人等对社会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作

出贡献或承担损失的公民提供利益平衡机会和方案，恢复其社会权利的完满性；社会促进法旨在

通过推动国民教育、国民健康等有利于社会长远、全面或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保

证公民的社会权利在更高层次得以实现。 
  社会法律体系是一个整体，其核心制度价值在于全面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因而，一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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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法律体系还应当包括框定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社会基本法，体现社会治理民主参与的社

会组织法和为公民社会权利提供救济的社会公益诉讼法。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社会建设时代，进入了解决社会问题和进行社会建设的历史发展阶段。

社会法律制度是连接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需要之间的桥梁。全面、系统地建立、完善与社会建设

战略相匹配的社会法律制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 


